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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提出。 

本文件由上海市环境保护产业协会归口。 

本文件主要起草单位：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上海市化工环境保护监测站、上海金艺检测技术有限

公司、上海贝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南京科略环境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上海祥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北

京鹏宇昌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杭州谱育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武汉天虹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赛默飞

世尔科技(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境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岛津企业管理(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市浦东新

区环境监测站、上海市普陀区环境监测站、上海市环境工程设计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上海市环境科学

研究院、上海环总实业有限公司、上海田苑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上海朴薪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崔虎雄、赵月、孙毅、霍俊涛、黄成、陈曦、童虓、田新愿、潘国英、卢兴东、

刘瑜存、胡超、黄锋锋、朱信旭、李勇、赵文彬、贺文利、刘红、张纯淳、杨帆、郭慰捷、贾悦、景盛

翱、马慧、张鑫泽、殷磊、汤霞、王玉川。  

本文件首批承诺执行单位：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上海市化工环境保护监测站、上海金艺检测技术

有限公司、上海贝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南京科略环境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上海祥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鹏宇昌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杭州谱育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武汉天虹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赛默

飞世尔科技(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境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岛津企业管理(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市浦东

新区环境监测站、上海市普陀区环境监测站、上海市环境工程设计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上海市环境科

学研究院、上海环总实业有限公司、上海田苑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上海朴薪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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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空气挥发性有机物连续自动监测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环境空气挥发性有机物（VOCs）连续自动监测系统（以下简称“系统”）组成、基

本内容和要求，描述了安装、调试、试运行与验收、日常运行维护、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数据审核

和处理的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环境空气 57 种或 116 种 VOCs 组分连续自动监测，具体组分详见附录 A。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

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37942  生产过程质量控制 设备状态监测 

GB/T 42136  智能制造 远程运维系统通用要求 

GB/T 42983.3  工业机器人 运行维护 第 3 部分：健康评估 

GB 50093  自动化仪表工程施工及质量验收规范 

HJ 193  环境空气气态污染物（SO2、NO2、O3、CO）连续自动监测系统安装验收技术规范 

HJ 212  污染源自动监控（监测）系统数据传输标准 

HJ 759  环境空气 65 种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罐采样/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818  环境空气气态污染物（SO2、NO2、O3、CO）连续自动监测系统运行和质控技术规范 

HJ 1010  环境空气挥发性有机物气相色谱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DB31/T 310006  大气超级站质控质保体系技术规范 

T/SHAEPI 007  工业园区空气污染自动监测技术指南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环境空气 VOCs 连续自动监测系统  continuous automated monitoring system for ambient air VOCs 

指采用气相色谱、质谱等自动监测技术，对环境空气中 VOCs 组分进行连续地样品采集、处理和分

析测定，并具备数据采集、传输和分析等功能的系统。 

[来源：HJ 193-2013，3.1，有修改] 

3.2 

智能监控单元  intelligent monitoring unit 

指采用智能感知器件对站房、设备以及辅助设施等状态进行自动监控的组成单元。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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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运维  intelligent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指采用智能方法实现运维对象状态监测、故障诊断、故障预警、故障告警、运维管理、设备管理、

远程维护、预测性维护等工作，保障系统的正常运行。 

目的是实现监测设备状态的实时监控、故障预警和自动化维护，提高监测设备的运行效率和可靠

性，同时也可以对原有运维过程进行智能化改造，实现运维管理的自动化和智能化，本标准包括基于

自动装置的智能运维、基于数据驱动的智能运维和基于系统健康度驱动的智能运维等。 

[来源：GB/T 42136-2022，3.2，有修改] 

3.4 

阈值法  threshold method 

指将设备状态运行的数据与其参考临界值相比来判断设备正常与否的方法。 
[来源：GB/T 37942-2019，3.6，有修改] 

3.5 

异常值检测法  anomaly detection 

指采用统计学方法找出观测数据中与其它观测值明显不相符的数值的判断方法，常见的统计学异

常值检测法包括 Z-score 法、箱线图法、密度检测法和基于模型的方法等。 

3.6 

机器学习  machine learning 

指一种通过算法和模型使计算机从数据中自动学习并进行预测或决策的技术，其核心是让计算机

在没有明确编程指令的情况下，通过对大量数据的分析，识别模式和规律，构建适应新数据的模型。包

括监督学习、无监督学习和强化学习等。 

3.7  

健康状态  health state 

指环境空气 VOCs 连续自动监测系统的健康程度。 
[来源：GB/T 42983.3-2023，3.1，有修改] 

3.8 

智能数据审核  intelligent data audit 

指采用人工智能、大数据与规则引擎等技术方法，对自动监测系统运行过程产生的原始数据进行自

动审查和审核的过程，包括对原始数据的完整性、准确性、一致性等方面。 
[来源：T/SHAEPI007，3.9；有修改] 

4  系统组成及功能 

系统由样品采集单元、质控单元、气源单元、分析单元、智能监控单元、数据采集和传输单元、数

据分析和智能诊断单元等组成，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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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系统组成示意图 

4.1  样品采集单元 

样品采集单元实现环境空气 VOCs 样品的连续自动采样，可直接采用满足要求的独立管路；也可以

采用多支路采样总管，VOCs 采样支管应位于采样总管的最前部。采样管路、采样装置的材料和安装应

不影响仪器测量。采样管路尽可能短，最长不得超过 3 米。其它要求满足 HJ 1010 中样品采集单元的要

求。 

4.2  质控单元 

质控单元主要由零气、标准气及动态稀释系统或不锈钢罐等组成，用于对分析仪器进行校准及单点

质控（包括零气空白检查、系统空白检查、单点核查、标准曲线校准等）检查。应具有自动和/或手动通

标质控、校准功能。其它要求满足 HJ 1010 中质控单元的要求。 

4.3  气源单元 

气源单元用于提供系统运行所需的载气、燃气和助燃气等，气体进入分析单元前需加装除烃装置。 

4.4  分析单元 

分析单元用于对采集的环境空气 VOCs 进行富集和分离，并对其进行准确定性和定量。分析单元由

富集模块、柱温箱、色谱柱和检测器等组成。其它要求满足 HJ 1010 中分析单元的要求。 

4.5  智能监控单元 

智能监控单元通过加装智能感知传感器，实现对站房及其样品采集单元、气源单元、质控单元、分

析单元等运行状态的实时监控与告警，具体监控单元清单及要求参见附录 B。 

4.6  数据采集和传输单元 

数据采集和传输单元用于采集、处理和存储各类状态参数和监测数据等，并能按指令传输监测数据、

告警信息和设备工作状态信息，具有断电保护功能，能够在断电时保存系统参数和历史数据；具有内置

智能判定算法，对标准气体、管路漏气等具有自检和处置功能。其它要求满足 HJ 1010 中数据采集和传

输单元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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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数据分析和智能诊断单元 

数据分析和智能诊断单元以物联网、区块链、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为支撑，对环境空气 VOCs

自动监测系统的状态参数、监测数据和谱图等进行全方位感知、深度分析和智能诊断。通过与现场自动

化装置的协同运作，实现运行维护的智能自动管控，提前预防预警故障，快速响应设备突发应急事件并

进行告警和处置，远程智能实施与评估质量控制，以及对监测数据进行智能审核与异常告警。 

5  安装、调试、试运行与验收 

5.1  安装 

5.1.1  监测点位 

监测点位应满足 HJ 193 的 5.1 的要求。 

5.1.2  监测站房要求 

监测站房应满足 HJ 193 的 5.2 及站房自动化控制设备配置要求，其中监测站房应配备通往房顶的

Z 字型或旋梯，房顶承重要求大于等于 200kg/m2，其他按照附录 B。 

5.1.3  架设要求 

系统应单独配电并接地，安装独立的漏电保护开关并不受其他设备故障的影响。 

应为系统单独安装不间断电源（UPS）设备，保证外部断电后能完成当前周期的测量和数据上传以

及断电预警信息等发送。 

系统安装应满足 GB 50093 的相关要求，系统应配置专用的机架，并合理分配空间以便于日常运维

和检修，机架或支撑架应放置于平整坚实地面，与仪器的连接及固定部位应受力均匀、连接可靠，避免

在运行过程中产生震动；监测系统架设位置应避免站房内空调出风口的直接影响。系统连接采样总管的

支管应尽可能短，最长不得超出 3 米。辅助设施设备应有固定位置，并配安全措施。 

5.1.4  采样系统要求 

采样系统应满足 HJ 1010 的 5.4.1 及以下要求： 

a） 采样系统监控配置及要求按照附录 B； 

b） 采样系统监测参数以数字量输出。 

5.2  调试 

监测系统应在现场安装并正常运行 72h 后，进行调试检测，调试检测性能指标结果应满足表 1 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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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安装调试技术性能指标及要求 

序号 技术性能指标 要求 

1 系统空白 ≤0.1 nmol/mol 

2 线性误差 

相关系数 ≥0.99 

最低点回算偏差 90%组分≤30% 

残差 90%组分≤0.3 

截距检验 截距可忽略(≥80%组分) 

3 方法检出限 90%组分≤0.1 nmol/mol 

4 准确度 
正确度 90%组分≤15% 

精密度 90%组分≤10% 

5 
分离度（FID 检测的物质：环戊烷和异戊烷、2,3-二甲基戊

烷和 2-甲基己烷、邻-二甲苯和苯乙烯） 
≥1 

6 系统残留 90%组分≤0.1 nmol/mol 

5.2.1  调试检测的一般要求 

现场完成系统安装后，仪器通电测试连续运行稳定后，进行调试检测。 

如果因系统故障、断电等造成调试检测中断，检测系统恢复正常后，应重新开始调试检测。 

调试检测后应编制安装调试报告，安装调试报告格式按照附录 C。 

5.2.2  调试检测指标和检测方法 

5.2.2.1 线性误差 

在仪器正常工作状态下，依次从低浓度到高浓度通入 0.5、2、4、6、8、10 nmol/mol 的标准气体进

样分析，每个浓度分析 3 次，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采用外标法，目标化合物浓度为横坐标，目标化合物

峰面积为纵坐标，用最小二乘法绘制标准曲线；质谱检测器采用内标法，目标化合物和内标物的浓度比

为横坐标，目标化合物与内标物定量离子的响应值之比为纵坐标，用最小二乘法绘制标准曲线，使用标

准曲线计算最低点浓度，按 HJ 1010 的 7.3 公式（1）计算其测量平均值与标准值的相对误差。分别根

据拟合后的曲线，按公式（1）计算各梯度点拟合值与理论值的差值，取所有差值绝对值的最大值即为

残差。 

𝑒𝑒𝑛𝑛𝑛𝑛 = 𝑦𝑦𝑛𝑛𝑛𝑛 − 𝑦𝑦�𝑛𝑛                                   （1） 

式中：𝑒𝑒𝑛𝑛𝑛𝑛——第 n 点第 k 次测定的拟合残差，nmol/mol； 

𝑦𝑦𝑛𝑛𝑛𝑛——第 n 点第 k 次测定的曲线回代浓度，nmol/mol； 

𝑦𝑦�𝑛𝑛——第 n 点的曲线浓度，nmol/mol。 

理想的回归直线，截距 a=0，曲线通过原点；由于存在难以控制的随机因素，多数直线在表观上 a

≠0，不通过原点。遇此情况则要按统计程序检验其是否通过原点（a0=0），即将截距 a 与 0 作 t 检

验，当取 95%置信水平，经检验无显著性差异时，a 可做 0 处理，按公式（2）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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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a——标准曲线的截距； 

a0——原点的值，此时为 0； 

n——校准直线点数； 
x ——自变量平均值； 

Sxx——自变量 x 的离差平方和，即各个观测值与 x 平均值之差的平方和； 

Sy——剩余标准差 SE，即剩余平方和的开平方。 

若|t|<t （0.05，n-2），则 a=0，曲线通过原点。当 a 与 0 有显著性差异时，表示校准曲线的回归方程有明

显的截距，截距检验不合格。 

5.2.2.2 方法检出限 

仪器正常运行条件下，通入估计为方法检出限 1~10 倍的标准气体进行 n 次（n≥7）平行测定，按

HJ 1010 的 7.5 公式（3）和（4）计算方法检出限。 

对方法检出限进行合理性评价，要求 90%的组分样品浓度在 1～10 倍计算出的方法检出限的范围

内，其余不多于 10%的组分样品浓度应不超过 20 倍计算出的方法检出限。 

5.2.2.3 准确度 

准确度包括正确度和精密度。仪器正常运行条件下，宜使用浓度≤2 nmol/mol 的标准气体进行分析，

每次至少重复测试 7 次，按 HJ 1010 的 7.6 公式（5）计算平均测量浓度与已知标准气体浓度的相对误

差，即为正确度；按 HJ 1010 的 7.6 公式（6）计算多次测量浓度的相对标准偏差 RSD，即为精密度。 

5.2.2.4 系统空白 

系统空白是指系统连续两次仅通入载气，不采集样品气、零气进行分析，记录第 2 次空白分析结

果。 

5.2.2.5 系统残留 

校准曲线最高点分析结束后，连续两次通入高纯氮气或零气进行分析，记录第 2 次测量浓度值。 

5.2.2.6 分离度 

系统正常工作状态下通入标准曲线中间浓度点的标准气体，对于采用 FID 检测的目标化合物，根

据峰宽和保留时间计算目标化合物与其相邻化合物的分离度。分离度计算方法和要求满足 HJ 1010 的

7.7。 

5.3  试运行 

监测系统经过安装和调试，且各项调试检测性能指标满足要求时，进行至少 60 天的试运行。 

因监测系统故障等造成试运行终止，监测系统恢复正常后，应继续开始试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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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运行结束后，按照公式（3）计算监测系统数据有效率，要求各组分的数据有效率应≥80%。 

𝐷𝐷 = 𝑇𝑇−𝑡𝑡
𝑇𝑇

                                       （3） 

式中：D——数据有效率，%； 

T——试运行总小时数，个； 

t——仪器数据缺失及明显异常的小时数，个。 

数据缺失指正常维护、仪器故障等因素导致的数据缺失，明显异常数据指试运行期间单点质控核查

不满足性能指标要求时，其前后 24 小时的数据均标记为异常数据。 

根据试运行结果，编制试运行报告，试运行报告格式参见附录 D。 

5.4  验收 

5.4.1  验收条件 

申请验收前应具备以下条件： 

a) 仪器设备应满足 HJ 1010 要求，并具备相关证明材料； 

b) 完成安装、调试及试运行，具备监测系统安装调试报告、试运行报告和联网证明。 

5.4.2  验收内容 

5.4.2.1 性能指标验收 

验收检测时监测系统参数应与调试时保持一致。验收检测性能指标相应测试方法见 5.2，测定结果

应符合表 2 的要求。 

表 2  验收检测技术性能指标要求 

序号 技术性能指标 要求 

1 系统空白 ≤0.1 nmol/mol 

2 线性误差 

相关系数 R ≥0.99 

最低点回算偏差 90%组分≤30% 

残差 90%组分≤0.3 

截距检验 截距可忽略(≥80%组分) 

3 方法检出限 90%组分≤0.1 nmol/mol 

4 期间准确度 
期间正确度 

90%组分 FID≤15%； 

90%组分 MS≤30% 

期间精密度 90%组分≤10% 

5 漂移 

保留时间漂移 ≤±0.3 min 

零点漂移 90%组分≤0.1 nmol/mol 

标气浓度漂移 
90%组分 FID≤15%； 

90%组分 MS≤30% 

6 系统残留 90%组分≤0.1 nmol/mol 

7 采样流量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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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期间准确度 

初始校准后，连续运行 7 天，期间不得进行任何校准操作，以每日所有组分的工作点外标结果作为

评价数据，对氢火焰离子检测器检测组分的测量浓度、质谱检测器检测组分的测量浓度以及保留时间漂

移开展评估计算。 

期间准确度计算方式同调试准确度。 

（2）保留时间漂移 

第 n 天保留时间漂移按 HJ 1010 的 7.9 公式（10）计算，然后取 7 天中最大值为该物质保留时间漂

移。 

（3）零点漂移 

在仪器正常工作状态下，通入高纯氮气，计算待测仪器连续 3 次测得浓度平均值。通气结束后，待

测分析仪器连续运行 24h（期间不允许任何维护和校准）后，重复上述操作，并计算 24h 后 3 次测量浓

度的平均值。按公式（4）计算第 n 天零点漂移，然后取 7 天中最大值为该物质零点漂移。 

𝑑𝑑𝑛𝑛 = �𝐶𝐶𝑛𝑛 − 𝐶𝐶𝑛𝑛−1�                                （4） 

式中：dn——待测分析仪第 n 天零点漂移，nmol/mol； 

𝐶𝐶𝑛𝑛——第 n 天连续 3 次测量的平均浓度，nmol/mol； 

𝐶𝐶𝑛𝑛−1——第 n-1 天连续 3 次测量的平均浓度，nmol/mol。 

（4）标准气体浓度漂移 

按 HJ 1010 的 7.9 公式（9）计算第 n 天标气浓度漂移，然后取 7 天中最大值为该物质标气浓度漂

移。 

5.4.2.2 联网验收 

联网验收应满足 HJ 193 的相关要求，并参照附录 B，完成站房、采样系统、设备质控信息及仪器

关键状态参数、监测数据的联网。 

5.4.2.3 相关制度、记录和档案验收 

相关制度、记录和档案验收应满足 HJ 193 的 8.2.3 相关要求。 

5.4.2.4 验收报告 

验收应出具验收报告，验收报告格式见附录 E。验收报告应附安装调试报告、试运行报告和联网证

明等。 

6  日常运行维护 

6.1  一般要求 

6.1.1  每日运维内容要求 

主要包括系统状态参数检查、基线检查、保留时间漂移检查、质谱检测器内标响应检查，详细检查

要求按照 DB31/T 310006 中 D2.1 的每日监控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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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每周运维内容要求 

监测站房及辅助设备周巡检：监测站房及周边环境应满足 HJ 193 的相关要求，监测站房及辅助设

备日常巡检应满足 HJ 818 的相关要求。 

环境空气 VOCs 自动监测系统的每周运维内容包括采样管路及辅助设施检查、富集/解析模块状态

参数、气相色谱和检测器参数以及运行状况等仪器状态参数运行及告警情况检查，详细检查要求按照

DB31/T310006 中 D2.2.2 的每周维护相关内容。 

6.1.3  其它运维内容要求 

其它运维内容和要求满足 DB31/T310006 中 D2.2.3 的其它维护相关内容。 

6.2  智能运维 

6.2.1  基于自动装置的智能运维 

通过采用自动装置实现远程定期自动更换耗材或配件，如过滤膜、CO2 去除管、辅助气体、去离子

水添加等，也可建立上述部件与仪器状态参数数据的变化关联，智能分析判断该耗材或配件的更换周期

或时间。 

过滤膜智能更换：根据设备运行更换经验自动设定滤膜更换周期或结合采样空气颗粒物浓度水平

建立滤膜不定期动态更换周期，实现滤膜自动更换。 

CO2 去除管智能诊断与更换：通过仪器谱图信号变化或根据历史 CO2 去除管更换经验实现对 CO2

去除管智能诊断预警与自动更换。 

气体压力智能监控：加装气体压力传感器，实时监控标准气体、辅助气体压力变化，在压力降低到

使用阈值时进行自动预警或者自动切换。 

氢气发生器去离子水智能添加：实时监测去离子水液位，当液位低于设定阈值，自动触发添加机制，

实现去离子水的精准补充。 

6.2.2  基于数据驱动的智能运维  

部分常见的异常数据识别算法，如阈值法、异常值检测法和机器学习法，详见附录 F。 

6.2.2.1  状态参数驱动的智能运维 

站房及辅助设施的智能监控与预警：根据附录 B 设定的阈值，对站房及辅助设施的各类参数进行

实时跟踪评估、诊断与预警。预警时自动推送问题至运维人员，进行人工复核检查。 

采样系统的智能监控与预警：根据附录 B 设定的阈值，对采样系统的各类参数进行实时跟踪评估、

诊断与预警。预警时自动推送问题至运维人员，进行人工复核检查。 

VOCs 自动监测系统智能监控与预警：运用阈值、异常值检测及机器学习技术，针对前处理、色谱、

质谱和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等关键部件，建立状态参数异常诊断阈值或模型。借助大数据平台实时跟踪

所有状态参数，运用模型实时评估、诊断与预警。预警时自动推送问题至运维人员，进行人工复核检查。 

6.2.2.2  质控数据驱动的智能运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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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标响应智能监控与预警：若采用质谱检测器，需对质谱内标化合物特征离子丰度进行自动诊断检

查判断质谱内标定量离子峰面积是否在校准曲线绘制时离子峰面积的 50-150%范围内（如系统监测氟利

昂 11、12、113 等天然源组分，可将其作为天然内标系统定量稳定性的检查指标），若不满足要求，预

警将内标响应不稳定问题实时推送相关信息至运维人员，进行人工复核检查。 

外标响应智能监控与预警：对外标化合物响应偏差进行自动诊断检查判断是否合格，若不满足要求，

预警将外标响应不合格问题实时推送相关信息至运维人员，进行人工复核检查。 

谱图保留时间漂移智能监控与预警：选择系统中保留时间前、中、后各段经常检出且浓度较高的特

征 VOCs 组分，检查保留时间信息自动跟踪计算以上组分保留时间漂移是否超出预警限值（0.3min）和

故障限值（0.5min）若超出要求即发送相关预警和故障告警，通知相关运维人员重新设置保留时间积分

窗或检查维护仪器。 

6.2.3  基于系统健康度驱动的智能运维 

系统健康度驱动的智能运维以单参数健康指数为基础，综合运用模糊层次分析法与熵值法精准确

定权重系数，构建出一套多指标加权、多参数分层的环境空气 VOCs 自动监测系统健康状态评价体系。 

基于系统的健康度驱动的智能运维的流程如下：按 GB/T 42983.3，定义和划分健康状态等级，确定

系统健康度评估方法，构建评估指标体系。 

6.2.3.1  系统健康状态等级划分 

环境空气 VOCs 连续自动监测系统的健康等级宜按表 3 进行划分。 

表 3  健康状态划分等级与健康指数的对应关系 

序号 健康指数 H（t） 健康状态定义 

1 80~100 健康 

2 60~80 退化 

3 <60 故障 

6.2.3.2  系统健康度评估方法 

目前主流的环境空气 VOCs 连续自动监测系统均是由前处理系统、气相色谱系统和检测器系统构

成，将整个系统健康度分为 3 层，分别为目标层（系统层）、层次 1（部件层）、层次 2（参数层）。

参数选择详细见附录 B 参数清单。 

对于系统在监测过程中对应的健康状态评估，宜采用如下方法确定： 

A) 对于事件型指标，如仪器告警状态等，一旦发生即故障。 

B) 对于实时监测型指标，根据监测数据阈值以及失效特征服从的统计分布特征来选择对应的评价

算法，详细见附录 F；若无合适的阈值，可以采用监测数据距离平均值 σ（标准差）处为健康，距离平

均值 2σ（标准差）处为退化，距离平均值 3σ（标准差）为故障进行评估，评估方法参见 GB/T 42983.3 

中 7.1。 

C) 对于难以获取监控参数的部件，如果已知该部件的全生命周期时间和实际使用时间，根据公式

（5）进行评估。 

𝐻𝐻(𝑡𝑡) = 100− 40 �𝑡𝑡
𝑇𝑇
�
𝑘𝑘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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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H（t）——健康指数； 
t——部件的实际已经使用时间； 
T——部件的全生命周期时间； 

k——该特征参数与系统健康状态的关系，k=1 表明采用线性评价计算。 

6.2.3.3  系统健康度评估体系 

a） 参数的健康度评估 

根据系统各部件参数的特性，选择合适的健康状态评估算法，得到某一参数的健康指数 H（t）。 

b） 系统的健康评估 

对于系统有多个关键部件，每个部件下有多个关键参数，根据公式（6）以加权求和的方式计算 H

（t）。 

𝐻𝐻(𝑡𝑡) = ∑ (𝑤𝑤𝑖𝑖,𝑘𝑘 × 𝐻𝐻𝑖𝑖,𝑘𝑘(𝑡𝑡))𝑁𝑁𝑖𝑖
𝑘𝑘=1                            （6） 

式中：𝐻𝐻𝑖𝑖,𝑘𝑘(𝑡𝑡)——部件 i 的第 k 个指标的健康分数； 

𝑁𝑁𝑖𝑖——部件 i 的所有实时型健康指标的数量； 

𝑤𝑤𝑖𝑖,𝑘𝑘——部件 i 的第 k 个实时型健康指标在所有𝑁𝑁𝑖𝑖个指标中的权重。 

其中权重系数的确定及方法参见 GB/T 42983.3 中附录 A。 

6.2.4  应急处置及响应 

6.2.4.1  智能分析与分级预警 

智能运维应支持通过人工智能及大数据分析模型，对运行异常进行实时模拟、分级并自动生成对应

预案；事件触发后实时发出告警，并支持以通知、短信、电话等形式推送至运维人员，提供建议的处置

方案。 

6.2.4.2  人机协同与工单闭环 

智能运维应获得运维人员电子授权后方可执行，并支持任意时点人工介入/接管。应在告警确认后

实时生成工单，依据故障类型、紧急程度等自动派发，任务完成后自动评分并归档。全过程须写入不可

篡改的电子台账，字段至少包括：事件类型、等级、起止时间、处理人、处置措施、结果代码。历史数

据应每日同化至模型，利用人工智能算法完成预案与处理策略的自适应优化。 

7  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 

7.1 质量控制 

7.1.1  日常质控 

7.1.1.1  周质控 

主要包括零气空白检查和单点质控检查，检查内容和要求参考 DB31/T310006 中 D3.1 每周质控。 

7.1.1.2  月度质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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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样流量检查：不低于每月一次的检查频率，或在绘制标准曲线前应使用在计量认证有效期内的标

准流量计对采样流量进行检查。标准流量计接入位置建议在系统的样品气进气口处，流量相对偏差≤±

5%（采样流量及标准流量计测试流量均需换算为标况流量计算）。 

7.1.1.3  季度质控 

（1）气密性检查：每周系统状态检查时核查系统气密性，每三个月应按系统说明书的要求进行验

漏检查。如系统条件允许，验漏应尽可能覆盖采样、富集/注射模块、气相色谱和检测器等全部环节。 

（2）标准曲线：绘制标准曲线前，应进行零气空白检查（全系统空白），空白合格时进行标准曲

线绘制。标准曲线至少每三个月重新绘制一次，并且至少包含 6 个浓度点（浓度范围根据实际监测情况

调整）。关键部位维修维护或更换，如进行离子源的清洗、质谱调谐后，需重新绘制标准曲线。 

（3）标准曲线检验和适用性评估：校准曲线拟合后对标准曲线拟合的结果开展线性检验，拟合方

式误差评估。 

7.1.1.4  年度质控 

（1）性能指标评估 

检出限：在系统正常工作状态下，依照 5.2.2 进行方法检出限测试。90%组分（至少包括乙烷和乙

烯）的方法检出限≤0.15 nmol/mol；如超过 10%组分不合格时，应对系统进行维护和检修，维护和检修

后重新测试检出限。 

残留检查：依照 5.2.2 进行系统残留测试。90%组分的检查结果≤0.1 nmol/mol。超过 10%组分不合

格时，应查找原因，对载气系统、采样/富集模块进行维护和更换，并重新绘制标准曲线，重新开始目标

化合物测试工作。 

期间准确度：依照 5.4.2.1 进行期间准确度测试。期间正确度满足 90%组分 FID≤15%，90%组分

MS≤30%；期间精密度满足 90%组分≤10%。 

（2）不确定度评估 

为了全面掌握系统监测的误差和不确定度情况，按图 2 从标准物质、标准物质稀释配置、标准曲线

建立、仪器稳定性等开展系统的全流程不确定度评估，具体评估方法参见附录 H 的相关要求。 

 

图 2  不确定度评估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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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  智能质控 

7.1.2.1  自动质控 

通过采用自动化指令远程对质控设备或系统工作状态进行自动调度执行，实现 7.1.1 日常质控的质

控内容并将质控结果按表 4 自动进行合规性评估，并自动预警。 

表 4  质控结果智能评估 

序号 质控等级 达到条件 响应处置 

1 优秀 质控数据直接自动评估并达到限值要求 无需人工干预 

2 合格 质控数据自动评估不合格，重积分后评估合格 预警提醒，人工干预 

3 不合格 质控数据无法达到限值要求 故障告警，人工维修维护 

7.1.2.2  动态质控 

基于质控数据、监测样品数据、质控结果等，开展以下动态质控： 

动态校准曲线：基于历年每季度/月环境空气监测 VOCs 组分监测浓度确定该组分当季/月多点浓度

选择范围，各 VOCs 组分选取的原则按照最低浓度点应位于定量限附近（宜≤0.5 nmol/mol），最高浓度

点应为该段时间内小时最大值（宜≤10 nmol/mol）附近，宜参考以下分段范围选择： 

1）标准曲线范围为 0~4 nmol/mol（推荐浓度为 0.5、1、2、3、4 nmol/mol）； 

2）标准曲线范围为 0~6 nmol/mol（推荐浓度为 0.5、1、2、4、6 nmol/mol）； 

3）标准曲线范围为 0~10 nmol/mol（推荐浓度为 0.5、2、4、6、10 nmol/mol）。 

动态质控频率：针对每日开展单点质控的系统，基于内标以及数据审核是否合格为评价指标，若质

控等级达到合格及以上，当日可不开展质控；反之则开展通标核查。 

7.2  质量保证 

7.2.1  量值溯源 

7.2.1.1  标准气体 

应使用可溯源性的标准气体对系统进行校准，国产标准气体推荐使用国家标准物质（GBW 和 GBW-

E）、国家标准样品（GSB），进口标准气体应能溯源至国际权威的计量机构（如 NIST 等）。 

如标准气体经稀释后储存在不锈钢罐（内壁经惰性化处理）中使用，不锈钢罐存储时间不应超过 20

天（如所配标准气体含有 TO-15 或含氧 VOCs，推荐各单位对稀释后的标准气体进行稳定性测试以确定

稀释后标准气体储存时间）。储存标准气体的不锈钢罐应专罐专用，不能用于环境空气或工业园区、污

染源废气采样，使用前按相关说明书要求清洗，推荐进行加热、加湿清洗。同一批次不锈钢罐清洗完成

后，参考 HJ 759 中关于实验室空白的要求，按每批次不小于 10%抽查要求（不足 1 个时按 1 个算），

对不锈钢罐进行空白测试。空白测试结果各目标化合物浓度应低于其在目标化合物测试阶段测试得到

的检出限，配气前应进行不锈钢罐气密性检查。 

7.2.1.2  稀释装置 

使用压力比进行稀释的装置应按照各厂家说明书的要求定期使用在计量认证有效期内的标准气压

计对压力进行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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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流量比进行动态稀释的装置应使用在计量认证有效期内的标准流量计对其内部各流量计或流

量控制装置进行流量传递，流量传递应注意流量计的输出状态，使用标准压力和和标准温度计换算成同

等状态进行检查和校准。 

上述核查或传递至少每季度执行一次，并建立相关的质控表格进行跟踪。 

7.2.1.3  标准流量计  

应根据采样流量范围或动态稀释流量范围选择合适的流量计，流量计每年应采用计量检定、计量校

准等形式进行量值溯源，进行溯源的气体流量点应在其日常应用的流量范围内。流量计示值与标准流量

值的相对误差应≤±1%，如超过±1%，应对其示值进行修正。 

7.2.2  质量保证体系 

7.2.2.1  人员要求 

运维单位应依据监测系统及运维任务，对技术人员开展理论与实操培训，使其熟练掌握系统运维、

质控操作，耗材备件更换及维护，熟练使用数据平台，能及时判断并处理系统异常。责任方应考核确认

人员能力，建立人员档案，保存培训与考核记录。 

7.2.2.2  关键技术文件要求 

（1）质量管理工作计划 

应制定相应的质量管理工作计划，明确运行维护、数据审核、质量控制、量值传递等工作的负责人

员、时间频次、合格标准、耗品耗材、标准气体、计量标准器具等要求。 

（2）作业指导书 

应对运维的系统设备、标准气体、计量标准器具等制定相应的作业指导书，明确各项运维工作、质

控工作、数据审核工作、数据标识的具体要求，指导运维技术人员开展相关工作。 

（3）记录表格 

应对系统设备、标准气体、计量标准器具等制定相应的记录表格，记录表格应包括各项运维工作、

质控工作、维修工作等，并放置于点位现场备查。 

7.2.2.3  内部监督检查要求 

应组织专门的监督核查人员或采用交叉检查的方式定期对其运维的站点开展独立、系统的内部核

查，核查应涵盖运维与质控的关键环节。各单位应如实、详细记录其内部核查结果，并在站点保存备份

有内部核查记录。 

8  数据审核和处理 

8.1  数据审核流程及内容 

8.1.1  数据审核流程 

数据审核流程见图 3 所示。 

（1）智能数据审核 

基于规则的异常数据筛选。根据 8.2.1 的技术要求，平台自动识别不符合规则的异常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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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模型的异常数据筛选。使用智能审核模型对数据进行筛选，识别出可能的异常数据点。 

基于以上两种方式筛选出来的异常数据，根据异常值类型（详见 8.2）标记不同的异常标识符。 

（2）人工复核 

人工对智能审核标记的异常数据点进行复核，确认异常数据。 

（3）反馈优化 

将人工复核的结果反馈给智能审核模型，用于模型的优化和调整。 

 

图 3  数据审核流程 

8.1.2  数据审核内容 

（1）智能数据审核 

环境数据审核。包括但不限于数据变化趋势审核、常检出 VOCs 组分和浓度水平异常审核、数据逻

辑性异常审核、数据统计异常审核。如数据出现大量被标识异常，经人工复核后，应及时反馈至运维。 

多源数据融合审核。鼓励结合多源参数开展融合审核。如实时监控仪器运行状态参数，质控数据以

及气象数据、常规监测数据等影响 VOCs 浓度的关键外部因素，对数据进行综合评估审核。 

（2）人工复核 

复核和确认智能数据审核结果。审核人员对智能数据审核的异常数据进行复核和确认。若对智能审

核结果无异议的，予以通过审核；若对智能审核存疑的，进一步人工核实数据。 

将人工复核的结果反馈给智能审核模型，用于模型的优化和调整。 

8.2  智能数据审核 

8.2.1  基于规则的异常数据审核 

（1）质控数据审核 

进行数据审核时，应依据 7.1 质控结果的合规性对数据进行审核和处理。 

（2）单点数据异常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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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包括零值、连续数据等异常数据进行确认，具体要求包括： 

零值：当所有组分为零或常检出组分频繁为零时，数据标记异常，进行人工复核。 

连续数据：当VOCs组分数据连续6小时以上稳定不变时，异常数据标记无效。浓度低于0.1 nmol/mol

的数据不计为连续数据。此项规则要求 VOCs 数据保留 3 位及以上小数位数。 

（3）浓度水平稳定组分异常审核 

当消耗臭氧层物质（ODS）浓度与背景浓度变化超过±50%，乙烷、乙烯、乙炔和丙烷浓度低于背

景浓度超过 30%时，数据标记异常，进行人工复核。 

8.2.2  基于模型的异常数据审核 

基于模型的异常数据审核主要包括统计模型和机器学习模型。其中，统计学模型主要对小时/日尺

度上的异常数据识别和审核；机器学习模型主要对长时间的趋势性异常数据识别和审核。 

注：其它机器学习或智能方法经过适用性测试以及人工审核结果比对后，若准确度达到 80%，也可用于数据智能审核。 

8.2.2.1  基于统计学模型的异常数据审核 

基于统计学模型的异常数据审核包括单点数据和特征组分数据异常审核，详见表 5。 

（1）单点数据异常审核 

基于统计学模型的单点数据异常审核是指采用统计学指标对零散且随机出现的 VOCs 单个组分开

展识别和审核，主要包括突变值、残留值、组分浓度异常等数据。 

（2）特征组分异常审核 

基于统计学模型的特征组分数据异常审核是指对具有相关性的 VOCs 特征组分开展数据审核，主

要包括特征组分相关性和比值审核。 

特征组分相关性审核。主要通过模型计算相关系数，综合评估 VOCs 组分间相关性是否存在异常，

并进行自动标记。当异丁烷与正丁烷、异戊烷与正戊烷、间/对-二甲苯与邻-二甲苯等同分异构体的相关

性低于 0.8 时，异常数据标记无效。为避免受周边排放影响，相关性结果需人工复核。相关性较好的反

-2-丁烯与顺-2-丁烯、反-2-戊烯与顺-2-戊烯等同分异构体可参考审核。浓度低于 0.1 nmol/mol 的特征组

分，相关性审核可忽略。 

特征组分比值审核。当超过 20%的乙烷/乙烯、丙烷/丙烯、甲苯/苯的比值小于 1 或间,对-二甲苯/邻

-二甲苯的比值小于 2，异常数据标记无效。 

表 5  统计学异常数据审核方法 

审核类型 异常类型 审核要求 推荐统计方法/模型 

单点数据

异常审核 

突变值 

当关键组分及日常浓度超过 1 nmol/mol 的组分浓度

突高（前后或较日常浓度变化超过 3 倍）或突低（前

后变化超过 3 倍以上）时，数据标记异常。 

三西格玛（3σ）准则、Z 标准化（Z-

score）法、狄克逊（Dixon）检验法、

格拉布斯（Grubbs）检验法 

残留值 

当质控后第一个或第二个监测数据残留浓度高于 0.1 

nmol/mol（日常环境浓度不高于 0.1 nmol/mol）或高

于日常浓度 2 倍以上时，数据标记异常。 

滑动窗口多变量时间序列、自回归积

分滑动平均模型(ARI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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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统计学异常数据审核方法（续） 

审核类型 异常类型 审核要求 推荐统计方法/模型 

 
组分浓度 

异常 

统计上一年 VOCs 各个组分的站点浓度阈值，当监测

浓度超过其阈值的±20%时，数据标记异常。 
浮动阈值法 

特征组分

异常审核 

相关性 
当异丁烷与正丁烷、异戊烷与正戊烷、间/对-二甲苯

与邻-二甲苯等）相关性低于 0.8 时，数据标记异常。 

皮尔逊（pearson）、斯皮尔曼等级

(Spearman)等相关系数 

组分比值 

当超过 20%的乙烷/乙烯、丙烷/丙烯、甲苯/苯的比值

小于 1 或间,对-二甲苯/邻-二甲苯的比值小于 2，数据

标记异常。 

单样本比例检验 

8.2.2.2  基于机器学习模型的异常数据审核 

基于机器学习异常数据审核类型包括示踪组分异常审核和趋势数据异常审核，详见表 6。 

（1）示踪组分异常审核 

基于机器学习模型的示踪物组分审核。若无污染源干扰且除降雨天气外，异戊二烯无明显的日变化

规律即午间达到当日峰值，数据标记异常。 

（2）趋势数据异常审核 

基于机器学习模型的趋势数据异常变化审核包括断崖式变化、阶段上升或下降、逐日上升或下降、

浓度波动剧烈等异常数据审核。即基于循环神经网络（RNN）、长短时记忆网络（LSTM）、随机森林

（RF）等机器学习方法构建和训练长时间 VOCs 数据，评估模拟数据与实况数据的误差或残差是否超

过阈值，开展数据的异常诊断和审核。 

表 6  机器学习异常数据审核方法 

审核类型 异常类型 审核要求 审核方法 
推荐统计方法

/模型 

示踪组分 

异常审核 

示踪物组分

异常 

若无污染源干扰且除降雨天气外，异戊二

烯无明显的日变化规律即午间达到当日

峰值，数据标记异常。 

基于异戊二烯日变化规律，判

断数据异常。 

循环神经网络

（RNN）、 

长短时记忆网

络（LSTM）、

随机森林（RF） 

趋势数据

异常审核 

断崖式变化 

若浓度低于 1 nmol/mol 且不超过 2 倍，

高于 1 nmol/mol 不超过 50%，数据标记

异常。 

采用数值梯度算法检验法计算

数值梯度，判断数据异常。 

阶段上升或

下降 

若浓度出现上升或下降的最大值和最小

值与平均值的偏差超过 2 倍以上，数据标

记异常。 

核实仪器及内标进样量并结合

同源组分变化趋势，判断数据

异常。 

逐日上升或

下降 

若浓度呈现逐日上升或下降趋势，数据标

记异常。 

结合同源组分浓度变化和日常

质控数据，判断数据异常。 

浓度波动剧

烈 

若浓度连续或频繁出现前后时段变化超

过 100%，数据标记异常。 

结合日常浓度水平和同源组分

变化，判断数据异常。 

8.3  人工复核 

（1）数据完整性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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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核人员需检查 VOCs 数据的完整性，确认数据缺失原因，补传缺失数据。 

（2）智能审核结果复核 

复核人员需核实和确认 VOCs 数据平台智能审核的结果。对于智能审核标记为正常的数据，若复核

人员在复核过程中未发现明显异常，应予以直接保留；若发现异常，应进一步核查，异常数据需做无效

标识，并备注修改原因及依据。对智能审核标记的异常数据点进行复核，确认异常数据。 

（3）可疑数据处理 

复核人员需查找 VOCs 数据存疑原因，正确辨别并做无效标注或重积分处理。 

（4）数据有效性判定 

复核人员保证监测数据真实准确的基础上，尽可能保证数据有效。除停电、仪器校准、仪器故障或

不满足监测规范要求等造成数据无效外，所有的分钟、小时和日监测数据必须全部作为有效数据，纳入

环境空气质量统计和评价，不得选择性地处理数据。因仪器设备故障、运行不稳定或其它不受控等原因

出现的分钟和小时负值和零值，均做无效数据处理。 

8.4  多源数据融合审核 

开展多源数据融合审核时，建议结合设备状态参数、质控数据、气象数据等关键外部因素进行多类

型数据融合审核。如气象关联分析：当扩散条件优良或寒潮天气期间，若 VOCs 监测浓度出现非常规降

低，需验证气象因素与浓度之间关联性；检测器特征验证：利用 FID（气相色谱-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

对标准样品的响应特性（即响应值与碳数呈正比，单碳响应值趋近一致），辅助定性判断数据可靠性；

设备异常溯源：识别断电、设备故障等运行事件对监测数据的干扰，评估异常事件与数据波动的因果关

系。 

8.5  数据处理 

8.5.1  有效数据 

对于无法明确的外部干扰导致的数据异常，予以保留处理；对于少数更高时间分辨率（如分钟值）

导致的小时数据异常，若浓度水平和变化趋势趋于正常，需剔除异常少数分钟数据重新计算小时数据。 

8.5.2  无效数据 

若因仪器性能不满足要求、操作失误等原因造成的数据异常，应做无效标注处理（注明原因并保留

原始记录），数据处理标识详见附录 J。具体情况如下： 

（1）标识位、仪器状态参数、仪器告警、残留、基线异常、干扰和校准等异常，需核实确认后，

做无效标注处理。 

（2）采集卡死出现的连续零值、软件异常出现的极大值或负值等因数据采集导致的异常，需核实

确认后，做无效标注处理。 

（3）仪器遭受断电重启的前期数据若存在信号异常，做无效标注处理。 

（4）室内装修、温湿度异常、采样管破裂、暴雨灌水、附近突发人为污染源等因站点环境干扰导

致的异常，做无效标注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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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3  数据重积分 

因积分错误、积分不完全、未积分等人为因素导致的自动积分异常，应重积分再上传；因环境温度、

湿度等外部因素导致的组分出峰时间漂移，若谱图质量较好，应重积分再上传。 

8.5.4  数据补遗 

因通讯等连接问题导致的上位端平台数据缺失，应对缺失时段数据进行补遗。 

8.6  数据安全 

数据和信息传输安全与加密方式按照 HJ 212 通信安全要求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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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 

116种挥发性有机物组分表 

116 种挥发性有机物组分清单见 A.1。 

表 A.1  116 种挥发性有机物组分表 

序号 化合物中文名 化合物英文名 CAS 号 种别 

1 乙烯 Ethylene 74-85-1 烯烃 

2 乙炔 Acetylene 74-86-2 炔烃 

3 乙烷 Ethane 74-84-0 烷烃 

4 丙烯 Propylene 115-07-1 烯烃 

5 丙烷 Propane 74-98-6 烷烃 

6 异丁烷 Isobutane 75-28-5 烷烃 

7 1-丁烯 1-Butene 106-98-9 烯烃 

8 正丁烷 n-Butane 106-97-8 烷烃 

9 顺-2-丁烯 cis-2-Butene 590-18-1 烯烃 

10 反-2-丁烯 trans-2-Butene 624-64-6 烯烃 

11 异戊烷 Isopentane 78-78-4 烷烃 

12 1-戊烯 1-Pentene 109-67-1 烯烃 

13 正戊烷 n-Pentane 109-66-0 烷烃 

14 反-2-戊烯 trans-2-Pentene 646-04-8 烯烃 

15 2-甲基-1,3-丁二烯 Isoprene 78-79-5 烯烃 

16 顺-2-戊烯 cis-2-Pentene 627-20-3 烯烃 

17 2,2-二甲基丁烷 2,2-Dimethylbutae 75-83-2 烷烃 

18 环戊烷 Cyclopentane 287-92-3 烷烃 

19 2,3-二甲基丁烷 2,3-Dimethylbutane 79-29-8 烷烃 

20 2-甲基戊烷 2-Methylpentane 107-83-5 烷烃 

21 3-甲基戊烷 3-Methylpentane 96-14-0 烷烃 

22 1-己烯 1-Hexene 592-41-6 烯烃 

23 正己烷 n-Hexane 110-54-3 烷烃 

24 2,4-二甲基戊烷 2,4-Dimethylpentane 108-08-7 烷烃 

25 甲基环戊烷 Methylcyclopentane 96-37-7 烷烃 

26 苯 Benzene 71-43-2 芳香烃 

27 环己烷 Cyclohexane 110-82-7 烷烃 

28 2-甲基己烷 2-Methylhexane 591-76-4 烷烃 

29 2,3-二甲基戊烷 2,3-Dimethylpentane 565-59-3 烷烃 

30 3-甲基己烷 3-Methylhexane 589-34-4 烷烃 

31 2,2,4-三甲基戊烷 2,2,4-Trimethylpentane 540-84-1 烷烃 

32 正庚烷 n-Heptane 142-82-5 烷烃 

33 甲基环己烷 Methylcyclohexane 108-87-2 烷烃 

34 2,3,4-三甲基戊烷 2,3,4-Trimethylpentane 565-75-3 烷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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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116 种挥发性有机物组分表（续） 

序号 化合物中文名 化合物英文名 CAS 号 种别 

35 2-甲基庚烷 2-Methylheptane 592-27-8 烷烃 

36 甲苯 Toluene 108-88-3 芳香烃 

37 3-甲基庚烷 3-Methylheptane 589-81-1 烷烃 

38 正辛烷 n-Octane 111-65-9 烷烃 

39 对二甲苯 p-Xylene 106-42-3 芳香烃 

40 乙苯 Ethylbenzene 100-41-4 芳香烃 

41 间二甲苯 m -Xylene 108-38-3 芳香烃 

42 正壬烷 n-Nonane 111-84-2 烷烃 

43 苯乙烯 Styrene 100-42-5 芳香烃 

44 邻二甲苯 o-Xylene 95-47-6 芳香烃 

45 异丙苯 Isopropylbenzene 98-82-8 芳香烃 

46 正丙苯 n-Propylbenzene 103-65-1 芳香烃 

47 邻乙基甲苯 o-Ethyltoluene 611-14-3 芳香烃 

48 间乙基甲苯 m-Ethyltoluene 620-14-4 芳香烃 

49 1,3,5-三甲苯 1,3,5-Trimethylbenzene 108-67-8 芳香烃 

50 对乙基甲苯 p-Ethyltoluene 622-96-8 芳香烃 

51 正癸烷 n-Decane 124-18-5 烷烃 

52 1,2,4-三甲苯 1,2,4-Trimethylbenzene 95-63-6 芳香烃 

53 1,2,3-三甲苯 1,2,3-Trimethylbenzene 526-73-8 芳香烃 

54 间二乙基苯 m-Diethylbenzene 141-93-5 芳香烃 

55 对二乙基苯 p-Diethylbenzene 105-05-5 芳香烃 

56 正十一烷 n-Undecane 1120-21-4 烷烃 

57 正十二烷 n-Dodecane 112-40-3 烷烃 

58 二氟二氯甲烷 Dichlorodifluoromethane 75-71-8 卤代烃 

59 一氯甲烷 Chloromethane 74-87-3 卤代烃 

60 1,1,2,2-四氟-1,2-二氯乙烷 1,2-Dichlorotetrafluoroethane 76-14-2 卤代烃 

61 氯乙烯 Vinyl chloride 75-01-4 卤代烃 

62 1,3-丁二烯 1,3-Butadiene 106-99-0 烯烃 

63 一溴甲烷 Bromomethane 74-83-9 卤代烃 

64 氯乙烷 Chloroethane 75-00-3 卤代烃 

65 一氟三氯甲烷 Trichlorofluoromethane 75-69-4 卤代烃 

66 1,1-二氯乙烯 1,1-Dichlorethene 75-35-4 卤代烃 

67 1,2,2-三氟-1,1,2-三氯乙烷 1,1,2-trichloro-1,2,2-trifluoroethane 76-13-1 卤代烃 

68 二硫化碳 Carbon disulfide 75-15-0 有机硫 

69 二氯甲烷 Methylene chloride 75-09-2 卤代烃 

70 异丙醇 2-Propanol 67-63-0 OVOCs 

71 顺-1,2-二氯乙烯 (Z)-1,2-dichloroethene, 156-59-2 卤代烃 

72 甲基叔丁基醚 2-Methoxy-2-methylpropane 1634-04-4 OVOCs 

73 1,1-二氯乙烷 1,1-Dichloroethane 75-34-3 卤代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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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116 种挥发性有机物组分表（续） 

序号 化合物中文名 化合物英文名 CAS 号 种别 

74 乙酸乙烯酯 Vinyl acetate 108-05-4 OVOCs 

75 反-1,2-二氯乙烯 trans-1,2-Dichloroethene 156-60-5 卤代烃 

76 乙酸乙酯 Ethyl acetate 141-78-6 OVOCs 

77 三氯甲烷 Trichloromethane 67-66-3 卤代烃 

78 四氢呋喃 Tetrahydrofuran 109-99-9 OVOCs 

79 1,1,1-三氯乙烷 1,1,1-Trichloroethane 71-55-6 卤代烃 

80 1,2-二氯乙烷 1,2-Dichloroethane 107-06-2  卤代烃 

81 四氯化碳 Carbon tetrachloride 56-23-5 卤代烃 

82 三氯乙烯 Trichloroethene 79-01-6 卤代烃 

83 1,2-二氯丙烷 1,2-Dichloropropane 78-87-5 卤代烃 

84 甲基丙烯酸甲酯 Methyl methacrylate 80-62-6 OVOCs 

85 1,4-二氧六环 1,4-Dioxane 123-91-1 OVOCs 

86 一溴二氯甲烷 Bromodichloromethane 75-27-4 卤代烃 

87 顺-1,3-二氯-1-丙烯 cis-1,3-Dichloropropene 10061-01-5 卤代烃 

88 4-甲基-2-戊酮 4-Methyl-2-pentanone 108-10-1  OVOCs 

89 反-1,3-二氯-1-丙烯 trans-1,3-Dichloropropene 10061-02-6 卤代烃 

90 1,1,2-三氯乙烷 1,1,2-Trichloroethane 79-00-5 卤代烃 

91 2-己酮 2-Hexanone 591-78-6 OVOCs 

92 二溴一氯甲烷 Dibromochloromethane 124-48-1 卤代烃 

93 四氯乙烯 Tetrachloroethene 127-18-4 卤代烃 

94 1,2-二溴乙烷 Ethylene dibromide 106-93-4 卤代烃 

95 氯苯 Chlorobenzene 108-90-7 卤代烃 

96 三溴甲烷 Bromoform 75-25-2 卤代烃 

97 四氯乙烷 1,1,2,2-Tetrachloroethane 79-34-5 卤代烃 

98 1,3-二氯苯 1,3-Dichlorobenzene 541-73-1 卤代烃 

99 氯代甲苯 Benzyl chloride 100-44-7 卤代烃 

100 对二氯苯 1,4-Dichlorobenzene 106-46-7 卤代烃 

101 邻二氯苯 1,2-Dichlorobenzene 95-50-1 卤代烃 

102 1,2,4-三氯苯 1,2,4-Trichlorobenzene 120-82-1 卤代烃 

103 萘 Naphthalene 91-20-3 芳香烃 

104 1,1,2,3,4,4-六氯-1,3-丁二烯 Hexachloro-1,3-butadiene 87-68-3 卤代烃 

105 乙醛 Acetaldehyde 75-07-0 OVOCs 

106 丙烯醛 Acrolein 107-02-8 OVOCs 

107 丙酮 Acetone 67-64-1 OVOCs 

108 丙醛 Propionaldehyde 123-38-6 OVOCs 

109 丁烯醛 Crotonaldehyde 123-73-9 OVOCs 

110 甲基丙烯醛 methacrylaldehyde 78-85-3 OVOCs 

111 2-丁酮 2-Butanone 78-93-3 OVOCs 

112 正丁醛 Butyraldehyde 123-72-8 OVO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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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116 种挥发性有机物组分表（续） 

序号 化合物中文名 化合物英文名 CAS 号 种别 

113 苯甲醛 Benzaldehyde 100-52-7 OVOCs 

114 戊醛 Pentanal 110-62-3 OVOCs 

115 间甲基苯甲醛 m-Tolualdehyde 620-23-5 OVOCs 

116 己醛 Hexaldehyde  66-25-1 OVOCs 

注：序号 1-57 组分为 57 种臭氧前体物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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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规范性） 

智能监控单元及要求 

站房及辅助设施智能监控单元及要求见 B.1。 

表 B.1  站房及辅助设施智能监控单元及要求 

参数类别 参数名称 参数阈值 采集频率 

采样系统 采样管温度 设定值±5℃ 每分钟一次 

采样系统 采样管压力 大气压±0.5MPa 每分钟一次 

采样系统 采样管湿度 / 每分钟一次 

采样系统 采样流速 ＞10L/min 每分钟一次 

辅助设施 N2/He 气瓶压力 ＞1.0MPa 每分钟一次 

辅助设施 零气发生器炉温 设定值±5% 每分钟一次 

辅助设施 零气发生器露点 ＜-20℃ 每分钟一次 

辅助设施 氧气传感器 19.5%~23.5% 每分钟一次 

辅助设施 标准气体压力 ＞1.0MPa 每分钟一次 

环境参数 环境温度 25℃±5℃ 每分钟一次 

环境参数 大气压 / 每分钟一次 

环境参数 湿度 ＜80% 每分钟一次 

站房参数 烟感 检测到 每分钟一次 

站房参数 水浸 检测到 每分钟一次 

站房参数 照明 / 每分钟一次 

站房参数 电压 220V±10% 每分钟一次 

站房参数 人在传感器 检测到未经授权人员 实时 

站房参数 摄像头监控 检测到违规操作 实时 

站房参数 氢气传感器 ＜1% 实时 

 

环境空气 VOCs 自动监测系统智能监控单元及要求见 B.2。 

表 B.2  环境空气 VOCs自动监测系统智能监控单元及要求 

仪器单元 部件 参数 单位 

前处理 采样泵 环境空气采样流量 ml/min 

前处理 采样泵 环境空气采样时长 min 

前处理 除水管 环境空气除水冷凝温度 ℃ 

前处理 预浓缩装置 环境空气富集（捕集）和脱附温度 ℃ 

前处理 阀箱（预浓缩装置） 阀箱温度 ℃ 

前处理 
传输线（预浓缩装置与

GCMS 之间传输管线） 
传输线温度 ℃ 

前处理 流量计（动态稀释仪） 内标标气流量 ml/min 

前处理 流量计（动态稀释仪） 外标标气流量 ml/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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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2  环境空气 VOCs自动监测系统智能监控单元及要求 （续） 

仪器单元 部件 参数 单位 

GC 色谱柱温箱 柱箱温度 ℃ 

GC 进样口 柱流量 ml/min 

GC 进样口 进样口温度 ℃ 

MS 接口 气质接口温度 ℃ 

MS 离子源 离子源温度 ℃ 

FID 检测器 FID 温度 ℃ 

FID 检测器 火焰状态 - 

FID 流量计（流量自动控制） 氢气流量 ml/min 

FID 流量计（流量自动控制） 空气流量 ml/min 

FID 流量计（流量自动控制） 尾吹流量 ml/min 

注：不同原理和品牌设备的配置和状态参数存在一定差异，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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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资料性） 

挥发性有机物监测系统安装调试报告 

 

 

环境空气挥发性有机物 

连续自动监测系统安装调试报告 
 
 
 
 
 
 
 
 
 
 

 

站点名称： 

 

仪器名称： 

 
 
 
 
 
 
 
 
 
 
 
 
 
 
 

单位名称：                         （公章） 

 

 

年     月     日 

 

表 1  环境空气挥发性有机物连续自动监测系统站点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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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点名称  

点位类型  
站点建设性质

（新、改建） 
 

管理（托管）单位  主管部门  

监测项目 

 

分析方法 

 

  

  

  

  

  

站房面积  站房结构  

采样入口距地面高度  
采样入口距站

房房顶高度 
 

站点周围情况简述：  

站点地理位置 

省   市   县（区）   路（乡，镇）   号（村） 

东经：      北纬： 

仪器供应商  

建设开工日期 年   月   日 

建设项目投入试运行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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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环境空气挥发性有机物连续自动监测系统点位和采样口周边情况表 

站点名称  

站点地址  

项目 具体要求 
是否符合 

是√ 否× 

点位周边情况 

监测点周围没有阻碍环境空气流通的高大建筑物、树木或其他障碍物   

从监测点到附近最高障碍物之间的水平距离，是否为该障碍物高出采样

口垂直距离的两倍以上 
  

监测点周围建设情况是否稳定   

监测点是否能长期使用，且不会改变位置   

监测点是否地处相对安全和防火措施有保障的地方   

监测点附近没有强电磁干扰   

监测点附近是否具备稳定可靠的电源供给   

监测点的通信线路是否方便安装和检修   

监测点周边是否有便于出入的车辆通道   

采样口位置情况 

采样口距地面的高度是否在 3 m～20 m 范围内   

在采样口周围 270°捕集空间范围内环境空气流动是否不受影响   

采样口离建筑物墙壁、屋顶等支撑物表面的距离是否大于 1 m   

采样口是否高于实体围栏 0.5 m 以上   

当设置多个采样口时，采样口之间的水平距离是否大于 1 m   

其他情况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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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环境空气挥发性有机物连续自动监测系统站房建设和仪器安装情况表 

站点名称  

站点地址  

仪器编号  安装人员  

项目 具体要求 
是否符合 

是√ 否× 

一般要求 

站房面积不小于 15 m2   

站房室内地面到天花板高度不小于 2.5 m   

站房室内地面距房顶平台高度不大于 5 m   

站房是否有防水、防潮、隔热、保温措施   

站房是否有符合要求的防雷和防电磁干扰设施   

站房排气口离站房内地面的距离是否在 20 cm 以上   

站房内环境条件：温度 25 ℃±5 ℃；相对湿度≤80%；大气压 80 kPa～106 

 
  

配电要求 

站房供电系统是否配有电源过压、过载保护装置   

站房内是否采用三相五线供电，分相使用   

站房内布线是否加装线槽   

辅助设施 

空调 
空调机出风口未正对仪器和采样管   

空调是否具有来电自启动功能   

配套设施 
站房是否配备自动灭火装置   

站房是否安装有带防尘百叶窗的排气风扇   

仪器安装 

仪器安装完成后，后方空间是否大于等于 0.8 m   

仪器安装完成后，顶部空间是否大于等于 0.4 m   

采样管是否竖直安装，采样进气口离安装水平高度在 1 m～2 m 范围内   

采样管与屋顶法兰连接部分密封防水   

采样管长度不超过 3 m   

采样管支撑部件与房顶和采样管的连接应牢固、可靠，防止采样管摇摆   

数据采集和传输设备是否能正确记录、存储与显示采集到的数据和状态   

其他情况  全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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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环境空气挥发性有机物连续自动监测系统调试检测记录表 

站点名称  仪器编号  

调试检测日期  检测人员  

项目 检测结果 
是否符合要求 

是√ 否× 要求 

系统空白    ≤0.1nmol/mol 

线性误差 

相关系数    ≥0.99 

最低点回算    90%组分≤30% 

残差    90%组分≤0.3 

截距检验    截距检验可忽略（≥80%组分） 

方法检出限    90%组分≤0.1nmol/mol 

准确度 
正确度    90%组分≤15% 

精密度    90%组分≤10% 

分离度    ≥1 

系统残留    90%组分≤0.1nmol/m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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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资料性） 

挥发性有机物监测系统试运行报告 
 
 
 
 

环境空气挥发性有机物 

连续自动监测系统试运行报告 

 
 
 
 
 
 
 
 
 
 
 
 
 

 

站点名称： 
 

仪器名称： 
 
 
 
 
 
 
 
 
 
 
 
 
 
 
 
 
 

单位名称：            （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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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环境空气挥发性有机物连续自动监测系统试运行情况记录表 

站点名称  

站点地址  

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  试运行总小时数（h）  

故障次数 故障时段 故障现象及排查情况说明 故障小时数（h） 签名 

1     

2     

3     

4     

5     

……     

     

合计 / /   

数据有效率（%）  

编制人：  审核人：  批准人： 
 

日期：  日期：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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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资料性） 

挥发性有机物监测系统验收报告 
 
 
 

 

环境空气挥发性有机物 

连续自动监测系统验收报告 

 
 
 
 
 
 
 
 
 
 
 
 
 

 

站点名称： 
 

仪器名称： 
 
 
 
 
 
 
 
 
 
 
 
 
 
 
 

单位名称：            （公章） 
 

 

 

年  月  日 
 
 
 

表 1  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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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空气挥发性有机物连续自动监测系统安装单位： 

环境空气挥发性有机物连续自动监测系统测试单位： 

联系人： 单位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安装点位： 

系统名称及型号： 

监测项目： 

系统生产单位： 

系统试运行单位： 

试运行完成时间： 

是否具备生态环境部环境监测仪器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出具的产品适用性检测合格报告： 

是否具备挥发性有机物连续自动监测系统的安装调试报告、试运行报告（含试运行监测数据报表）： 

是否具备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计划文档： 

是否具备挥发性有机物连续自动监测系统的技术档案： 

是否具备挥发性有机物连续自动监测系统主要设备、耗材清单： 

是否具备挥发性有机物连续自动监测系统基础信息表：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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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验收结果表 

仪器名称  仪器编号  

验收测试日期  测试人员  

性能指标验收 测定结果 
是否符合要求 

是√ 否× 备注/其他 

系统空白    ≤0.1nmol/mol 

线性误差 

相关系数    ≥0.99 

最低点回算    90%组分≤30% 

残差    90%组分≤0.3 

截距检验    
截距检验可忽略（≥80%组

分） 

方法检出限    90%组分≤0.1nmol/mol 

期间准确度 
正确度    

90%组分 FID≤15%； 

90%组分 MS≤30% 

精密度    90%组分≤10% 

分离度    ≥1 

漂移 

保留时间漂移    ≤±0.3min 

零点漂移    0.1nmol/mol 

标气浓度漂移    
90%组分 FID≤15%； 

90%组分 MS≤30% 

系统残留    ≤0.1nmol/mol 

联网验收 
联网说明主要内容： 

 

 

   

相关制度、记录

和档案验收 

仪器操作和使用制度    

仪器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计划    

仪器档案    

验收结论 

 

 

 

 

验收组成员（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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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F 

（资料性） 

部分常见的异常数据识别算法 

部分常见的异常数据识别算法见 F.1。 

表 F.1  部分常见的异常数据识别算法 

类型 名称 原理 

阈值法 

固定阈值法 直接设定一个固定的上限和下限，超出范围的数据为异常数据。 

百分位数法 将数据排序后，取两端百分位数作为阈值。 

IQR 法（箱线图法） 
通过计算数据的四分位数范围（IQR）来确定异常值的阈值。如果某个数

据点的值在 IQR 范围之外，则被认为是异常值。 

Z-score 法 
通过计算数据点的标准差和均值，判断数据点是否偏离正常范围。如果

数据点的 Z-Score 超过设定的阈值（通常是 3），则被认为是异常值。 

移动平均阈值法 基于时间序列的移动均值和移动标准差设定动态阈值。 

异常值检测法 

格拉布斯（Grubbs）检验 通过量化异常值与其他值的偏离程度来检测异常值。 

迪克逊（Dixon）检验 通过离群值与临近值的差值与极差的比值，来判断是否存在离群值。 

基于距离的异常检测算法 
通过计算目标点与数据集中其他点的距离，再利用计算的距离与阈值进

行比较。如果目标点与这些邻居的差异较大，则认为是异常点。 

基于密度的异常检测算法

（LOF） 

局部离群因子（LOF）算法通过计算数据点的局部密度偏差来识别异常

点。如果一个点的密度显著低于其邻居，则认为是异常。 

机器学习方法 

 

卷积神经网络（CNN） 
CNN 通过卷积层提取特征，池化层降低维度，最终通过全连接层进行分

类或回归。它能够自动提取数据中的特征，减少人工干预。 

孤立森林 
通过将数据划分为不同的子空间来识别异常值。该方法通过计算数据点

的异常指数来判断其是否为异常值。 

基于支持向量机的异常检测

（SVM） 
通过寻找最佳超平面来分隔正常数据和异常数据，最大化类间间隔。 

自 回 归 移 动 平 均 模 型

（ARIMA） 

ARIMA 模型通过自回归、差分和移动平均等操作，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

建模和预测。 

长短期记忆网络（LSTM） 
LSTM 是一种特殊的循环神经网络（RNN），能够有效处理长序列数据

中的时间依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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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G 

（资料性） 

基于实测数据阈值的健康状态评估指数 
 
G.1 特征参数正常数值有上下边界阈值约束的情形[xmin，xmax] 

𝐻𝐻(𝑡𝑡) = 100− 40 �𝑥𝑥−𝜇𝜇
𝛿𝛿
�
𝑘𝑘
                              （G.1） 

𝜇𝜇 = 𝑥𝑥𝑚𝑚𝑚𝑚𝑚𝑚+𝑥𝑥𝑚𝑚𝑚𝑚𝑚𝑚
2

                                     （G.2） 

𝛿𝛿 = 𝑥𝑥𝑚𝑚𝑚𝑚𝑚𝑚−𝑥𝑥𝑚𝑚𝑚𝑚𝑚𝑚
2

                                      （G.3） 

 
式中：x——为特征参数的实际采集； 

xmax——为特征参数的上边界阈值； 
xmin——为特征参数的下边界阈值； 

k——该特征参数与系统健康状态的关系，k=1 表明采用线性评价算。 
 
G.2 特征参数正常数值有上边界阈值约束的限制情形[x0，xmax] 

𝐻𝐻(𝑡𝑡) = 100− 40 � 𝑥𝑥−𝑥𝑥0
𝑥𝑥𝑚𝑚𝑚𝑚𝑚𝑚−𝑥𝑥0

�
𝑘𝑘
                             （G.4） 

式中：x——为特征参数的实际采集； 

𝑥𝑥0——为特征参数的正常运行期望值； 
xmax——为特征参数的上边界阈值； 

k——该特征参数与系统健康状态的关系，k=1 表明采用线性评价算。 

 

G.3 特征参数正常数值有下边界阈值约束的限制情形[xmin，x1] 

𝐻𝐻(𝑡𝑡) = 60 + 40 � 𝑥𝑥1−𝑥𝑥
𝑥𝑥1−𝑥𝑥𝑚𝑚𝑚𝑚𝑚𝑚

�
𝑘𝑘
                             （G.5） 

式中：x——为特征参数的实际采集； 

𝑥𝑥1——为特征参数的正常运行期望值； 
xmin——为特征参数的下边界阈值； 

k——该特征参数与系统健康状态的关系，k=1 表明采用线性评价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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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H 

（资料性） 

不确定度评估方法 

H.1 检测方法 

H.1.1 方法原理 

用采样泵定量采集环境空气样品，经低温冷阱浓缩、热解吸后，进入气相色谱分离，氢火焰离子化检测

器（FID）和/或质谱检测器（MS）检测。 

FID 检测的目标化合物用保留时间定性，外标法定量；MS 检测的目标化合物根据保留时间、特征离子

丰度比定性，内标法定量。 

H.1.2 主要仪器和设备 

H.1.2.1 气体冷阱浓缩仪：具有自动定量取样及自动添加标准气体、内标气体的功能。可采用液氮制冷或电

制冷方式，具有富集和聚焦进样挥发性有机物的功能。气体冷阱浓缩仪与气相色谱仪连接管路均使用惰性

化材质，并能在 50 ℃～150 ℃范围加热。 

H.1.2.2 气相色谱-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质谱检测器联用仪：柱温箱可程序升温；具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和

质谱检测器；质谱检测器具电子轰击离子源（EI）。 

H.1.2.3 气体稀释装置：具有动态或静态稀释功能，最大稀释倍数不低于 100 倍，管路均经惰性化处理，不

得与目标化合物发生反应、吸附目标化合物或析出干扰物质。 

H.1.3 主要试剂和材料 

H.1.3.1 标准气体：117 种组分，具体组分参见附录 B，摩尔分数为𝜌𝜌𝑆𝑆。 

H.1.3.2 内标标准气体：组分为溴氯甲烷、1,4-二氟苯、氯苯-d5、4-溴氟苯，摩尔分数为𝜌𝜌𝐼𝐼𝐼𝐼。 

H.1.3.3 氮气：纯度≥99.999%，除烃。 

H.1.3.4 氦气：纯度≥99.999%，除烃。 

H.1.3.5 氢气：纯度≥99.999%，氢气发生器产生。 

H.1.3.6 空气：纯度≥99.999%，通过净化、干燥和除烃的洁净环境空气。 

H.1.4 主要操作步骤 

H.1.4.1 内标使用气：使用气体稀释装置，用氮气将内标标准气体稀释至摩尔分数为𝜌𝜌𝑖𝑖𝑖𝑖。 

H.1.4.2 标准使用气：使用气体稀释装置，用氮气将 VOCs 标准气体稀释至摩尔分数为𝜌𝜌𝑠𝑠1 …𝜌𝜌𝑠𝑠𝑠𝑠。 

H.1.4.3 标准曲线： 

对于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以各化合物的含量为横坐标，响应值为纵坐标绘制标准曲线。 

对于质谱检测器：以各化合物相对内标物的含量比为横坐标，相对应的响应比为纵坐标绘制标准曲线。 

H.1.4.4 样品采集： 

使用采样泵作为动力源，使样品按采样流量计控制的采样流量定时通过低温冷阱，根据控制的流量和通

过低温冷阱的时间计算得到采样体积。 

H.1.4.5 样品分析： 

将富集在低温冷阱中的样品进行热解吸，解吸后的样品通过色谱柱进入 FID 或 MS 检测。 

H.2 数学模型 

挥发性有机物摩尔分数（F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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𝜌𝜌𝑥𝑥 = 𝐴𝐴𝑥𝑥−𝑎𝑎
𝑏𝑏

                                    （H.1） 

挥发性有机物摩尔分数（MS）： 

𝜌𝜌𝑥𝑥 =
𝐴𝐴𝑥𝑥
𝐴𝐴𝑖𝑖𝑖𝑖

−𝑎𝑎

𝑏𝑏
× 𝜌𝜌𝑖𝑖𝑖𝑖                                （H.2） 

式中：𝜌𝜌𝑥𝑥——目标化合物摩尔分数，nmol/mol； 

𝐴𝐴𝑥𝑥——目标化合物（定量离子）峰面积； 

𝑎𝑎——曲线截距； 

𝑏𝑏——曲线斜率； 

𝐴𝐴𝑖𝑖𝑖𝑖——内标物峰面积； 

𝜌𝜌𝑖𝑖𝑖𝑖——内标物摩尔分数，nmol/mol。 

H.3 不确定度来源分析 

 

根据方法原理和数学模型分析得到的合成相对标准不确定度为： 
𝑢𝑢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𝐶𝐶) = �𝑢𝑢𝑟𝑟𝑟𝑟𝑟𝑟2(𝑆𝑆) + 𝑢𝑢𝑟𝑟𝑟𝑟𝑟𝑟2(𝐷𝐷)+𝑢𝑢𝑟𝑟𝑟𝑟𝑟𝑟2(𝐿𝐿)+𝑢𝑢𝑟𝑟𝑟𝑟𝑟𝑟2(𝑅𝑅)+𝑢𝑢𝑟𝑟𝑟𝑟𝑟𝑟2(𝐹𝐹)+𝑢𝑢𝑟𝑟𝑟𝑟𝑟𝑟2(𝑅𝑅𝑅𝑅)+𝑢𝑢𝑟𝑟𝑟𝑟𝑟𝑟2(𝑀𝑀)+𝑢𝑢𝑟𝑟𝑟𝑟𝑟𝑟2(𝐴𝐴)  （H.3） 

式中：𝑢𝑢𝑟𝑟𝑟𝑟𝑟𝑟(S)——标准气体引入的不确定度； 

𝑢𝑢𝑟𝑟𝑟𝑟𝑟𝑟(D)——稀释过程引入的不确定度； 

𝑢𝑢𝑟𝑟𝑟𝑟𝑟𝑟(L)——采样流量引入的不确定度； 

𝑢𝑢𝑟𝑟𝑟𝑟𝑟𝑟(R)——重复性引入的不确定度； 

𝑢𝑢𝑟𝑟𝑟𝑟𝑟𝑟(F)——曲线拟合引入的不确定度； 

𝑢𝑢𝑟𝑟𝑟𝑟𝑟𝑟(RA)——回收率引入的不确定度； 

𝑢𝑢𝑟𝑟𝑟𝑟𝑟𝑟(M)——摩尔质量引入的不确定度； 

𝑢𝑢𝑟𝑟𝑟𝑟𝑟𝑟(A)——数值修约引入的不确定度。 

H.4 不确定度各分量评估 

H.4.1 标准气体引入的不确定度 

H.4.1.1 查标准气体证书可得，某组分相的对扩展不确定度为𝑈𝑈𝑟𝑟1。按正态分布，k=2 考虑，其相对标准不确

定度： 

𝑢𝑢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𝑆𝑆1) = 𝑈𝑈𝑟𝑟1
2

                                  （H.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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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4.1.2 查内标标准气证书可得，该组分对应内标物的相对扩展不确定度为𝑈𝑈𝑟𝑟2。按正态分布，k=2 考虑，其

相对标准不确定度： 

𝑢𝑢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𝐼𝐼𝐼𝐼) = 𝑈𝑈𝑟𝑟2
2

                                 （H.5） 

H.4.1.3 标准气体引入的不确定度为： 

𝑢𝑢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𝑆𝑆) = �𝑢𝑢𝑟𝑟𝑟𝑟𝑟𝑟2(𝑆𝑆1) + 𝑢𝑢𝑟𝑟𝑟𝑟𝑟𝑟2(𝐼𝐼𝐼𝐼)                         （H.6） 

H.4.2 稀释过程引入的不确定度 

从高浓度标准气体稀释配制所需低浓度的标准气体时需使用多元动态校准仪。多元动态校准仪主要通

过标准气体质量流量控制器（MFC）和稀释气 MFC 分别控制高浓度标准气体的流量 L 和稀释气的流量 K，

使其按设定的流量比例连续充入混合室，经过充分混合后获得所需浓度的标准气体。 

多元动态校准仪单次稀释过程引入的不确定度为： 

𝑢𝑢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𝐷𝐷𝑠𝑠) =
�𝐿𝐿2×�𝐾𝐾×𝑢𝑢𝐾𝐾

√3
�
2
+𝐾𝐾2×�𝐿𝐿×𝑢𝑢𝐿𝐿

√3
�
2

𝐿𝐿×(𝐿𝐿+𝐾𝐾)                        （H.7） 

式中：L——标准气体流量，mL/min； 

K——稀释气流量，mL/min； 

𝑢𝑢𝐿𝐿——标准气体流量为 L 时的示值误差，%； 

𝑢𝑢𝐾𝐾——稀释气流量为 K 时的示值误差，%。 

由于在主要步骤中有多个稀释步骤，因此每稀释一次就需要计算一次稀释过程引入的不确定度，最终

会得到多个相对标准不确定度，如：𝑢𝑢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𝐷𝐷𝑖𝑖𝑖𝑖)、𝑢𝑢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𝐷𝐷𝑠𝑠1)…𝑢𝑢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𝐷𝐷𝑠𝑠𝑠𝑠)等，合并成稀释过程引入的不确定度

如下： 

𝑢𝑢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𝐷𝐷) = �𝑢𝑢𝑟𝑟𝑟𝑟𝑟𝑟2(𝐷𝐷𝑖𝑖𝑖𝑖) + 𝑢𝑢𝑟𝑟𝑟𝑟𝑟𝑟2(𝐷𝐷𝑠𝑠1) + ⋯+ 𝑢𝑢𝑟𝑟𝑟𝑟𝑟𝑟2(𝐷𝐷𝑠𝑠𝑠𝑠)              （H.8） 

式中：𝑢𝑢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𝐷𝐷𝑖𝑖𝑖𝑖)——内标气稀释过程引入的不确定度； 

𝑢𝑢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𝐷𝐷𝑠𝑠1)——标准曲线第 1 个浓度点稀释过程引入的不确定度； 

𝑢𝑢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𝐷𝐷𝑠𝑠𝑠𝑠)——标准曲线第 n 个浓度点稀释过程引入的不确定度。 

H.4.3 采样流量引入的不确定度 

单次采样流量的不确定度计算如下： 

𝑢𝑢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𝐿𝐿𝑠𝑠) = 𝑢𝑢𝐿𝐿
√3

                                （H.9） 

式中：𝑢𝑢𝐿𝐿——采样流量为 L 时的示值误差，%。 

由于在主要步骤中可能有采集内标的步骤，因此若采集内标就需计算内标采集的不确定度，最终得到

𝑢𝑢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𝐿𝐿𝑠𝑠)和𝑢𝑢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𝐿𝐿𝑖𝑖𝑖𝑖)，合并成采样流量引入的不确定度如下： 

𝑢𝑢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𝐿𝐿) = �𝑢𝑢𝑟𝑟𝑟𝑟𝑟𝑟2(𝐿𝐿𝑠𝑠) + 𝑢𝑢𝑟𝑟𝑟𝑟𝑟𝑟2(𝐿𝐿𝑖𝑖𝑖𝑖)                       （H.10） 

式中：𝑢𝑢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𝐿𝐿𝑠𝑠)——样品采集时采样流量引入的不确定度； 

𝑢𝑢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𝐿𝐿𝑖𝑖𝑖𝑖)——内标采集时采样流量引入的不确定度。 

H.4.4 重复性引入的不确定度 

样品重复测定 n 次，测定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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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1 2 3 ... n 

测定结果

（nmol/mol） 

X1 X2 X3 ... Xn 

重复性引入的相对不确定度为： 

𝑢𝑢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𝑅𝑅)＝
� 1
𝑛𝑛−1

∑ (𝜌𝜌𝑖𝑖−𝜌𝜌)2𝑛𝑛
𝑖𝑖=1

𝜌𝜌×√𝑛𝑛
                             （H.11） 

式中：𝑛𝑛——测定次数； 

𝜌𝜌𝑖𝑖——第 i 次样品测定结果，nmol/mol； 

𝜌𝜌——n 次样品测定结果的均值，nmol/mol。 

H.4.5 标准曲线拟合引入的不确定度 

校准曲线的精密度反映各实验点距离回归直线的离散程度，这种离散性是当排除了 X 对 Y 的线性影响

之后（当 X 固定时），衡量所有随机因素对 Y 波动的影响，校准曲线的精密度常用剩余标准差 SR 表示： 

𝑠𝑠𝑅𝑅 = �∑ (𝑦𝑦𝑖𝑖−𝑎𝑎−𝑏𝑏𝑥𝑥𝑖𝑖)2𝑛𝑛
𝑖𝑖=1

𝑛𝑛−2
                           （H.12） 

式中：𝑦𝑦𝑖𝑖——第 i 个校准点的响应(比)； 

𝑎𝑎——校准曲线的截距； 

𝑏𝑏——校准曲线的斜率； 

𝑛𝑛——校准曲线上校准点的个数； 

𝑥𝑥𝑖𝑖——第 i 个校准点的含量（比）。 

 

校准曲线拟合的标准不确定度为： 

𝑢𝑢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𝐹𝐹) = 𝑠𝑠𝑅𝑅
𝜌𝜌�𝑏𝑏�

1
𝑝𝑝

+ 1
𝑛𝑛

+ (𝜌𝜌�−𝑥𝑥)2

∑ (𝑥𝑥𝑖𝑖−𝑥𝑥)2𝑛𝑛
𝑖𝑖=1

                        （H.13） 

式中：𝑠𝑠𝑅𝑅——校准曲线剩余标准差； 

𝜌𝜌——重复性测定结果的均值，nmol/mol； 

𝑏𝑏——校准曲线的斜率； 

𝑝𝑝——重复性测定次数； 

𝑛𝑛——校准曲线上校准点的个数； 

𝑥𝑥𝑖𝑖——第 i 个校准点的含量（比）； 

𝑥̅𝑥——所有校准点含量（比）的均值。 

H.4.6 回收率引入的不确定度 

加标样品重复测定 n 次，测定结果如下： 

序号 1 2 3 … n 

测定结果

（nmol/mol） 

X1 X2 X3 … Xn 

加标回收率（%） R1 R2 R3 … Rn 

回收率引入的不确定度为： 

𝑢𝑢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𝑅𝑅𝐴𝐴) = � 𝑠𝑠𝑇𝑇2

𝑛𝑛𝜌𝜌�𝑇𝑇2
+ 𝑢𝑢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𝑆𝑆)                         （H.14）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42 

式中：𝑠𝑠𝑇𝑇——回收率的标准差； 

𝑛𝑛——回收率重复测定次数； 

𝜌̅𝜌𝑇𝑇——回收率测定结果均值，nmol/mol； 

𝑢𝑢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𝑆𝑆)——标准气体引入的不确定度。 

H.4.7 摩尔质量引入的不确定度 

某组分各组成元素的原子量及其不确定度（从最新的 IUPAC 原子量表查得）为： 

元素 相对原子质量 标准不确定度 

C 12.0107（8） 0.0047 

H 1.00794（7） 0.0041 

O 15.9994（3） 0.0018 

F 18.9984032（5） 0.0029 

Cl 35.453（2） 0.0012 

Br 79.904（1） 0.00058 

S 32.065（5） 0.0029 

对于每个元素来说，其标准不确定度可按 IUPAC 给出的数值以矩形分布求得。将所给的数值除以√3可
得到其标准不确定度。 

摩尔质量引入的不确定度为： 

𝑢𝑢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𝑀𝑀) =
�∑ (𝑢𝑢𝑖𝑖×𝑝𝑝)𝑛𝑛

𝑖𝑖=1
2

𝑀𝑀
                            （H.15） 

式中：𝑀𝑀——某组分的分子量； 

𝑛𝑛——某组分的元素种类； 

𝑢𝑢𝑖𝑖——某组分第 i 种元素的标准不确定度； 

𝑝𝑝——某组分第 i 种元素的原子个数。 

H.4.8 数值修约引入的不确定度 

数值修约引入的不确定度为： 

𝑢𝑢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𝐴𝐴) = 0.5×𝑘𝑘
√3×𝜌𝜌�

                                （H.16） 

式中：𝑘𝑘——结果的修约间隔； 

𝜌𝜌——重复性测定结果的均值，nmol/mol。 

H.5 合成不确定度 

根据计算得到的各不确定度分量计算某组分的合成标准不确定度： 
𝑢𝑢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𝐶𝐶) = �𝑢𝑢𝑟𝑟𝑟𝑟𝑟𝑟2(𝑆𝑆) + 𝑢𝑢𝑟𝑟𝑟𝑟𝑟𝑟2(𝐷𝐷)+𝑢𝑢𝑟𝑟𝑟𝑟𝑟𝑟2(𝐿𝐿)+𝑢𝑢𝑟𝑟𝑟𝑟𝑟𝑟2(𝑅𝑅)+𝑢𝑢𝑟𝑟𝑟𝑟𝑟𝑟2(𝐹𝐹)+𝑢𝑢𝑟𝑟𝑟𝑟𝑟𝑟2(𝑅𝑅𝑅𝑅)+𝑢𝑢𝑟𝑟𝑟𝑟𝑟𝑟2(𝑀𝑀)+𝑢𝑢𝑟𝑟𝑟𝑟𝑟𝑟2(𝐴𝐴) （H.17） 

标准不确定度为： 

𝑢𝑢𝑐𝑐 = 𝑢𝑢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𝐶𝐶) × 𝜌𝜌                             （H.18） 

H.6 扩展不确定度 

取包含因子 k=2，则扩展不确定度为： 

𝑈𝑈 = 𝑘𝑘 × 𝑢𝑢𝑐𝑐                                 （H.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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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I 

（资料性） 

挥发性有机物监测系统运行和质控记录表 

站点巡检记录表见 I.1。 

表 I.1 站点巡检记录表 

站点名称： 运维单位： 

巡检内

容 
巡检明细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站房外

部及周

边巡检 

点位周围道路 、供电线路 、通讯线路、给排

水设施状况 
正常□ 异常□ 正常□ 异常□ 正常□ 异常□ 

站房外围的防护栏、隔离带状况 正常□ 异常□ 正常□ 异常□ 正常□ 异常□ 

站房周围的杂草和积水及时清除，影响采样或

监测光束的遮挡物如树枝等及时处理 
正常□ 异常□ 正常□ 异常□ 正常□ 异常□ 

避雷设施正常 正常□ 异常□ 正常□ 异常□ 正常□ 异常□ 

站房屋顶完好且无漏雨 正常□ 异常□ 正常□ 异常□ 正常□ 异常□ 

气象杆完好 正常□ 异常□ 正常□ 异常□ 正常□ 异常□ 

站房内

部巡检 

站房温度、湿度、大气压符合要求 正常□ 异常□ 正常□ 异常□ 正常□ 异常□ 

站房内部的供电及网络通讯畅通 正常□ 异常□ 正常□ 异常□ 正常□ 异常□ 

站房排风扇正常运行 正常□ 异常□ 正常□ 异常□ 正常□ 异常□ 

空调等辅助设施的运行状况正常 正常□ 异常□ 正常□ 异常□ 正常□ 异常□ 

钢瓶气减压阀压力指示正常 正常□ 异常□ 正常□ 异常□ 正常□ 异常□ 

标准气体在有效期内 正常□ 异常□ 正常□ 异常□ 正常□ 异常□ 

各种运维工具、系统耗材、备件完好齐全 正常□ 异常□ 正常□ 异常□ 正常□ 异常□ 

自动灭火装置完好齐全 正常□ 异常□ 正常□ 异常□ 正常□ 异常□ 

站房内有无异常气味 正常□ 异常□ 正常□ 异常□ 正常□ 异常□ 

各电源插头、线板工作正常 正常□ 异常□ 正常□ 异常□ 正常□ 异常□ 

采样总管进气、排气正常 正常□ 异常□ 正常□ 异常□ 正常□ 异常□ 

采样总管防雨措施正常 正常□ 异常□ 正常□ 异常□ 正常□ 异常□ 

监测系统关键部件正常 正常□ 异常□ 正常□ 异常□ 正常□ 异常□ 

异常情况及处理说明： 

           运维人员：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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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白/正确度检查记录表见 I.2。 

表 I.2  空白/正确度检查记录表 

VOCs 分析仪空白/正确度检查记录表 

站点名称：  室内温湿度及气压检查：  

仪器型号：  仪器编号：  

校准仪型号：  校准仪编号：  

标准气名称/编码：  有效期：  

校准开始时间：  校准结束时间：  

序号 化合物名称 空白 
标准气体浓

度 
响应浓度 峰高/峰面积 偏差 

       

       

       

       

       

       

       

       

       

       

       

       

       

       

       

       

       

运维人员____________________        审核人：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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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曲线校准记录表见 I.3。 

表 I.3  标准曲线校准记录表 

VOCs 多点校准记录表 

站点名称：  室内温湿度及大气压：  

仪器型号：  仪器编号：  

校准仪型号：  校准仪编号：  

标准气名称/编码：  有效期：  

校准开始时间：  校准结束时间：  

编号 化合物名称 
        nmol/mol         nmol/mol         nmol/mol        nmol/mol        nmol/mol        nmol/mol 相关 

系数 响应值 响应值 响应值 响应值 响应值 响应值 

         

         

         

         

         

         

         

运维人员：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审核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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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检查记录表见 I.4。 

表 I.4  流量检查记录表 

流量检查记录表 

站点名称  温湿度及大气压  

流量计编号  计量有效期  

质控检查频率  质控指标  

检查日期 流路名称 

设备设定值 设备显示值 

流量偏差（%） 是否合格 是否校准 调整后相对误差（%） 

ml/min（标准状态） ml/min（标准状态） 

        

        

        

        

运维人员：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审核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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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出限记录表见 I.5。 

表 I.5  检出限记录表 

VOCs 检出限记录表 

站点名称：  室内温湿度及大气压：  

仪器型号：  仪器编号：  

校准仪型号：  校准仪编号：  

标准气名称/编码：  有效期：  

校准开始时间：  校准结束时间：  

编号 化合物名称 
标气浓度 

nmol/mol 

1 2 3 4 5 6 7 检出限 

nmol/mol 响应浓度 nmol/mol 

           

           

           

           

           

           

运维人员：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审核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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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记录表见 I.6。 

表 I.6  故障记录表 

故障维修记录表单 

仪器名称  仪器型号  仪器编号  

维修人员  维修日期   

仪器维修前故障现

象或告警信息： 
 

维修前仪器性能参数(故障项) 维修后仪器性能参数 

参数 显示值 参数 显示值 

    

    

    

    

    

    

更换配件名称 更换备件型号（或序列号） 

  

  

  

  

  

  

仪器维修完成情况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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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J 

（规范性） 

数据处理标识 

数据处理标识见 J.1。 

表 J.1 数据处理标识 

标识 说明 

B< 仪器维护过，数据无效 

B> 仪器维护过，但是数据有效 

C< 仪器有校准，数据无效 

C> 仪器有校准，但是数据有效 

D< 通道关闭、原始数据部分缺失，数据无效 

D> 通道关闭、原始数据部分缺失，但是数据有效 

H< 数据超量程上限，数据无效 

H> 数据超量程上限，但是数据有效 

L< 数据超量程下限，数据无效 

L> 数据超量程下限，但是数据有效 

M< 维护，数据无效 

M> 维护，数据有效 

P< 系统停电，数据无效 

P> 系统停电，但是数据有效 

invalid 或 I 人工审核标识无效 

valid 或 V 人工审核标识有效 

S 手工上传 

QC 质控通标，数据无效 

PZ 空白测试，数据无效 

CC 多点校准，数据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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